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抗字第1485號

抗  告  人  鎮山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陳鳳美

訴訟代理人  黃慈姣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假扣押

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全

事聲字第14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

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

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

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

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次按假扣押為保全程序之一種，係在本案訟爭

尚未判決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不能強制執行

或難於執行而設。故依聲請人所表明之請求及原因事實，如

可認為係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法院僅須審究聲請人

就其請求是否已盡釋明之責，無須對其請求是否正當加以審

認。蓋債權人本案之請求有無理由，乃實體上之問題，應循

訴訟程序處理，尚非假扣押程序所能解決（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抗字第1049號裁定意旨參照）。又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

出之相關證據，倘依一般社會通念，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

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自不得謂為未釋明。

故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時，固不得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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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代之；倘已釋明，僅係釋明不足，法院非不得許債權人

供擔保後為假扣押。

二、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以其董事長黃天健（於民國11

1年7月11日死亡）及監察人鄭稚馨為連帶保證人，於109年1

0月14日與伊簽訂授信核定通知書、授信額度動用暨授權約

定書、授信總約定書（下合稱系爭借款契約書），向伊借款

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借款期限為109

年10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止，於110年12月23日簽立增

補契約，約定變更到期日為113年10月20日，詎抗告人僅攤

還本息至111年11月19日，尚欠64萬2,354元，依授信總約定

書第11條約定，視為系爭借款已屆清償期。伊於111年8月起

向抗告人及保證人寄發催告書向其催繳，抗告人等均未置

理，且伊於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下稱聯徵中心）查詢資

料，顯示抗告人及前述保證人已出現催收款、呆帳及授信異

常之記錄，渠等有不當擴充信用、浪費財產，致日後有不能

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前開釋明如有不足，願供擔保，請准

將抗告人之財產於64萬2,354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等語（原

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4月25日以112年度司裁全字第817號

裁定，准許相對人以20萬元或同面額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

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為抗告人、鄭稚馨供擔保後，得對於

抗告人、鄭稚馨所有之財產於64萬2,354元之範圍內為假扣

押，並為附條件免假扣押之宣示，另駁回對黃天健之聲請

〈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經原法院駁回其異

議〈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至鄭稚馨、黃天

健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三、抗告人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伊之監察人係黃慈姣律師，並

非鄭稚馨，相對人提出之系爭借款契約書、董事會議事錄等

書證均非由伊出具，亦非黃天健作成，係偽造文書，且系爭

借款從未經伊之董事會決議，或未經董事會通知監察人列席

陳述意見，則系爭借款為無效或對伊不發生效力，況系爭借

款契約書屬定型化契約，無審閱期間，且顯失公平，亦屬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效。又相對人侵害伊之個人資料（下稱個資），未經伊同意

開啟聯合徵信（下稱聯徵）系統查詢及蒐集伊之個資，乃非

法取得之證物。且所查詢之聯徵資料係於111年7月黃天健遇

害後，無法進行後續法律行為及須經由法定程序選任新任法

定代理人，且因離職員工鄭稚馨侵占所有伊與黃天健之存

摺、印章與傳票、法律與工程類文書，並將土地權狀交予犯

罪集團之故，伊已提出業務侵占罪及偽造文書罪之告訴，針

對犯罪集團違法執行行為，供擔保停止執行，提出債務人異

議之訴，亦無對外舉債，無不當擴充信用浪費財產。再者，

伊於110年12月前已遷址至桃園市，相對人所謂之催告是寄

送至新北市三芝區，並遭「招領逾期」退回，既未合法送

達，自不生催告效力，況債務人經催告拒絕給付，僅屬債務

不履行狀態，伊無債務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相對人

並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且於伊通知董事長黃天健遇害後之

治喪期間及偵查中聲請本件假扣押及執行，有違商業上之誠

信原則。另本件並無任何人聲請公示送達，原裁定送達不合

法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

四、經查：

　㈠關於假扣押之請求：相對人主張抗告人以當時董事長黃天健

及監察人鄭稚馨為連帶保證人，於109年10月14日向其借款1

00萬元，抗告人僅攤還本息至111年11月19日，尚欠64萬2,3

54元，依約已屆清償期等情，業據提出保證書、系爭借款契

約書、增補契約、放款交易明細表、抗告人之公司變更登記

表、抗告人董事會於109年8月31日決議向相對人借款200萬

元之董事會議事錄等影本（見112年度司裁全字第817號卷，

下稱司裁全字卷，第11至37、73至75頁、本院卷第187

頁），以為釋明，堪認相對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

明。抗告人辯稱其未曾向相對人為系爭借款，或系爭借款無

效等語，係對相對人聲請假扣押所主張之權利有所爭執，應

於本案訴訟尋求解決，尚非保全程序所應審究。至其另就執

行法院對其扣押之財產標的及範圍認侵害其權益，應依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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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法第12條規定，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另原裁定對抗告

人為公示送達，縱使有不合法之情事（僅係假設），然抗告

人已合法提起本件抗告，未影響抗告人之權益，併此敘明。

  ㈡關於假扣押之原因：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及前述保證人於112

年4月18日已出現催收款、呆帳及授信異常之記錄，有不當

擴充信用、浪費財產情事等語，並提出聯徵中心查詢資料為

憑（見司裁全字卷第43至71頁）。且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

條第1款規定，所謂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

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

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

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

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而抗告人係屬

公司組織之法人，並非自然人，抗告人辯稱相對人侵害其個

資，違法取得證物即前述聯徵中心查詢資料云云，核屬無

據。則前開聯徵中心資料顯示抗告人有積欠多家金融機構貸

款債務，該等債務有多筆因未依約還款而遭催收，甚至轉為

呆帳，逾期未還總金額達1,451萬8,000元（見司裁全字卷第

44至45頁），惟抗告人之資本總額僅800萬元（見司裁全字

卷第73頁），堪認抗告人恐無資力清償債務，是相對人就抗

告人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已為釋明，即使

相對人之催告未送達抗告人，亦無影響。雖相對人釋明或有

不足，但相對人復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從而，

本件假扣押之聲請，應予准許。

五、綜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准相對人為抗告人供擔保

後，得對於其財產為假扣押，並為附條件免假扣押之諭知，

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對原處分所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

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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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翁儀齡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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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抗字第1485號
抗  告  人  鎮山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陳鳳美
訴訟代理人  黃慈姣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全事聲字第14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假扣押為保全程序之一種，係在本案訟爭尚未判決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不能強制執行或難於執行而設。故依聲請人所表明之請求及原因事實，如可認為係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法院僅須審究聲請人就其請求是否已盡釋明之責，無須對其請求是否正當加以審認。蓋債權人本案之請求有無理由，乃實體上之問題，應循訴訟程序處理，尚非假扣押程序所能解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49號裁定意旨參照）。又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依一般社會通念，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自不得謂為未釋明。故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時，固不得以供擔保代之；倘已釋明，僅係釋明不足，法院非不得許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
二、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以其董事長黃天健（於民國111年7月11日死亡）及監察人鄭稚馨為連帶保證人，於109年10月14日與伊簽訂授信核定通知書、授信額度動用暨授權約定書、授信總約定書（下合稱系爭借款契約書），向伊借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借款期限為109年10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止，於110年12月23日簽立增補契約，約定變更到期日為113年10月20日，詎抗告人僅攤還本息至111年11月19日，尚欠64萬2,354元，依授信總約定書第11條約定，視為系爭借款已屆清償期。伊於111年8月起向抗告人及保證人寄發催告書向其催繳，抗告人等均未置理，且伊於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下稱聯徵中心）查詢資料，顯示抗告人及前述保證人已出現催收款、呆帳及授信異常之記錄，渠等有不當擴充信用、浪費財產，致日後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前開釋明如有不足，願供擔保，請准將抗告人之財產於64萬2,354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等語（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4月25日以112年度司裁全字第817號裁定，准許相對人以20萬元或同面額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為抗告人、鄭稚馨供擔保後，得對於抗告人、鄭稚馨所有之財產於64萬2,354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並為附條件免假扣押之宣示，另駁回對黃天健之聲請〈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經原法院駁回其異議〈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至鄭稚馨、黃天健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三、抗告人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伊之監察人係黃慈姣律師，並非鄭稚馨，相對人提出之系爭借款契約書、董事會議事錄等書證均非由伊出具，亦非黃天健作成，係偽造文書，且系爭借款從未經伊之董事會決議，或未經董事會通知監察人列席陳述意見，則系爭借款為無效或對伊不發生效力，況系爭借款契約書屬定型化契約，無審閱期間，且顯失公平，亦屬無效。又相對人侵害伊之個人資料（下稱個資），未經伊同意開啟聯合徵信（下稱聯徵）系統查詢及蒐集伊之個資，乃非法取得之證物。且所查詢之聯徵資料係於111年7月黃天健遇害後，無法進行後續法律行為及須經由法定程序選任新任法定代理人，且因離職員工鄭稚馨侵占所有伊與黃天健之存摺、印章與傳票、法律與工程類文書，並將土地權狀交予犯罪集團之故，伊已提出業務侵占罪及偽造文書罪之告訴，針對犯罪集團違法執行行為，供擔保停止執行，提出債務人異議之訴，亦無對外舉債，無不當擴充信用浪費財產。再者，伊於110年12月前已遷址至桃園市，相對人所謂之催告是寄送至新北市三芝區，並遭「招領逾期」退回，既未合法送達，自不生催告效力，況債務人經催告拒絕給付，僅屬債務不履行狀態，伊無債務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相對人並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且於伊通知董事長黃天健遇害後之治喪期間及偵查中聲請本件假扣押及執行，有違商業上之誠信原則。另本件並無任何人聲請公示送達，原裁定送達不合法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
四、經查：
　㈠關於假扣押之請求：相對人主張抗告人以當時董事長黃天健及監察人鄭稚馨為連帶保證人，於109年10月14日向其借款100萬元，抗告人僅攤還本息至111年11月19日，尚欠64萬2,354元，依約已屆清償期等情，業據提出保證書、系爭借款契約書、增補契約、放款交易明細表、抗告人之公司變更登記表、抗告人董事會於109年8月31日決議向相對人借款200萬元之董事會議事錄等影本（見112年度司裁全字第817號卷，下稱司裁全字卷，第11至37、73至75頁、本院卷第187頁），以為釋明，堪認相對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抗告人辯稱其未曾向相對人為系爭借款，或系爭借款無效等語，係對相對人聲請假扣押所主張之權利有所爭執，應於本案訴訟尋求解決，尚非保全程序所應審究。至其另就執行法院對其扣押之財產標的及範圍認侵害其權益，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另原裁定對抗告人為公示送達，縱使有不合法之情事（僅係假設），然抗告人已合法提起本件抗告，未影響抗告人之權益，併此敘明。
  ㈡關於假扣押之原因：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及前述保證人於112年4月18日已出現催收款、呆帳及授信異常之記錄，有不當擴充信用、浪費財產情事等語，並提出聯徵中心查詢資料為憑（見司裁全字卷第43至71頁）。且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規定，所謂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而抗告人係屬公司組織之法人，並非自然人，抗告人辯稱相對人侵害其個資，違法取得證物即前述聯徵中心查詢資料云云，核屬無據。則前開聯徵中心資料顯示抗告人有積欠多家金融機構貸款債務，該等債務有多筆因未依約還款而遭催收，甚至轉為呆帳，逾期未還總金額達1,451萬8,000元（見司裁全字卷第44至45頁），惟抗告人之資本總額僅800萬元（見司裁全字卷第73頁），堪認抗告人恐無資力清償債務，是相對人就抗告人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已為釋明，即使相對人之催告未送達抗告人，亦無影響。雖相對人釋明或有不足，但相對人復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從而，本件假扣押之聲請，應予准許。
五、綜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准相對人為抗告人供擔保後，得對於其財產為假扣押，並為附條件免假扣押之諭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對原處分所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翁儀齡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淑貞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抗字第1485號
抗  告  人  鎮山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陳鳳美
訴訟代理人  黃慈姣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假扣押
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全
事聲字第14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
    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
    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
    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
    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次按假扣押為保全程序之一種，係在本案訟爭
    尚未判決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不能強制執行
    或難於執行而設。故依聲請人所表明之請求及原因事實，如
    可認為係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法院僅須審究聲請人
    就其請求是否已盡釋明之責，無須對其請求是否正當加以審
    認。蓋債權人本案之請求有無理由，乃實體上之問題，應循
    訴訟程序處理，尚非假扣押程序所能解決（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抗字第1049號裁定意旨參照）。又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
    出之相關證據，倘依一般社會通念，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
    ，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自不得謂為未釋明。故
    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時，固不得以供擔
    保代之；倘已釋明，僅係釋明不足，法院非不得許債權人供
    擔保後為假扣押。
二、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以其董事長黃天健（於民國11
    1年7月11日死亡）及監察人鄭稚馨為連帶保證人，於109年1
    0月14日與伊簽訂授信核定通知書、授信額度動用暨授權約
    定書、授信總約定書（下合稱系爭借款契約書），向伊借款
    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借款期限為109
    年10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止，於110年12月23日簽立增
    補契約，約定變更到期日為113年10月20日，詎抗告人僅攤
    還本息至111年11月19日，尚欠64萬2,354元，依授信總約定
    書第11條約定，視為系爭借款已屆清償期。伊於111年8月起
    向抗告人及保證人寄發催告書向其催繳，抗告人等均未置理
    ，且伊於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下稱聯徵中心）查詢資料
    ，顯示抗告人及前述保證人已出現催收款、呆帳及授信異常
    之記錄，渠等有不當擴充信用、浪費財產，致日後有不能執
    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前開釋明如有不足，願供擔保，請准將
    抗告人之財產於64萬2,354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等語（原法
    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4月25日以112年度司裁全字第817號裁
    定，准許相對人以20萬元或同面額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
    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為抗告人、鄭稚馨供擔保後，得對於抗
    告人、鄭稚馨所有之財產於64萬2,354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並為附條件免假扣押之宣示，另駁回對黃天健之聲請〈下
    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經原法院駁回其異議〈下
    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至鄭稚馨、黃天健部分
    ，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三、抗告人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伊之監察人係黃慈姣律師，並
    非鄭稚馨，相對人提出之系爭借款契約書、董事會議事錄等
    書證均非由伊出具，亦非黃天健作成，係偽造文書，且系爭
    借款從未經伊之董事會決議，或未經董事會通知監察人列席
    陳述意見，則系爭借款為無效或對伊不發生效力，況系爭借
    款契約書屬定型化契約，無審閱期間，且顯失公平，亦屬無
    效。又相對人侵害伊之個人資料（下稱個資），未經伊同意
    開啟聯合徵信（下稱聯徵）系統查詢及蒐集伊之個資，乃非
    法取得之證物。且所查詢之聯徵資料係於111年7月黃天健遇
    害後，無法進行後續法律行為及須經由法定程序選任新任法
    定代理人，且因離職員工鄭稚馨侵占所有伊與黃天健之存摺
    、印章與傳票、法律與工程類文書，並將土地權狀交予犯罪
    集團之故，伊已提出業務侵占罪及偽造文書罪之告訴，針對
    犯罪集團違法執行行為，供擔保停止執行，提出債務人異議
    之訴，亦無對外舉債，無不當擴充信用浪費財產。再者，伊
    於110年12月前已遷址至桃園市，相對人所謂之催告是寄送
    至新北市三芝區，並遭「招領逾期」退回，既未合法送達，
    自不生催告效力，況債務人經催告拒絕給付，僅屬債務不履
    行狀態，伊無債務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相對人並未
    釋明假扣押之原因，且於伊通知董事長黃天健遇害後之治喪
    期間及偵查中聲請本件假扣押及執行，有違商業上之誠信原
    則。另本件並無任何人聲請公示送達，原裁定送達不合法等
    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
四、經查：
　㈠關於假扣押之請求：相對人主張抗告人以當時董事長黃天健
    及監察人鄭稚馨為連帶保證人，於109年10月14日向其借款1
    00萬元，抗告人僅攤還本息至111年11月19日，尚欠64萬2,3
    54元，依約已屆清償期等情，業據提出保證書、系爭借款契
    約書、增補契約、放款交易明細表、抗告人之公司變更登記
    表、抗告人董事會於109年8月31日決議向相對人借款200萬
    元之董事會議事錄等影本（見112年度司裁全字第817號卷，
    下稱司裁全字卷，第11至37、73至75頁、本院卷第187頁）
    ，以為釋明，堪認相對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
    抗告人辯稱其未曾向相對人為系爭借款，或系爭借款無效等
    語，係對相對人聲請假扣押所主張之權利有所爭執，應於本
    案訴訟尋求解決，尚非保全程序所應審究。至其另就執行法
    院對其扣押之財產標的及範圍認侵害其權益，應依強制執行
    法第12條規定，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另原裁定對抗告人為
    公示送達，縱使有不合法之情事（僅係假設），然抗告人已
    合法提起本件抗告，未影響抗告人之權益，併此敘明。
  ㈡關於假扣押之原因：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及前述保證人於112年
    4月18日已出現催收款、呆帳及授信異常之記錄，有不當擴
    充信用、浪費財產情事等語，並提出聯徵中心查詢資料為憑
    （見司裁全字卷第43至71頁）。且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
    第1款規定，所謂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
    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
    、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
    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
    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而抗告人係屬公司
    組織之法人，並非自然人，抗告人辯稱相對人侵害其個資，
    違法取得證物即前述聯徵中心查詢資料云云，核屬無據。則
    前開聯徵中心資料顯示抗告人有積欠多家金融機構貸款債務
    ，該等債務有多筆因未依約還款而遭催收，甚至轉為呆帳，
    逾期未還總金額達1,451萬8,000元（見司裁全字卷第44至45
    頁），惟抗告人之資本總額僅800萬元（見司裁全字卷第73
    頁），堪認抗告人恐無資力清償債務，是相對人就抗告人將
    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已為釋明，即使相對人
    之催告未送達抗告人，亦無影響。雖相對人釋明或有不足，
    但相對人復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從而，本件假
    扣押之聲請，應予准許。
五、綜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准相對人為抗告人供擔保
    後，得對於其財產為假扣押，並為附條件免假扣押之諭知，
    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對原處分所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
    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翁儀齡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淑貞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抗字第1485號
抗  告  人  鎮山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陳鳳美
訴訟代理人  黃慈姣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假扣押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全事聲字第14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假扣押為保全程序之一種，係在本案訟爭尚未判決確定以前，預防將來債權人勝訴後，不能強制執行或難於執行而設。故依聲請人所表明之請求及原因事實，如可認為係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法院僅須審究聲請人就其請求是否已盡釋明之責，無須對其請求是否正當加以審認。蓋債權人本案之請求有無理由，乃實體上之問題，應循訴訟程序處理，尚非假扣押程序所能解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49號裁定意旨參照）。又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依一般社會通念，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自不得謂為未釋明。故債權人就其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全未釋明時，固不得以供擔保代之；倘已釋明，僅係釋明不足，法院非不得許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
二、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抗告人以其董事長黃天健（於民國111年7月11日死亡）及監察人鄭稚馨為連帶保證人，於109年10月14日與伊簽訂授信核定通知書、授信額度動用暨授權約定書、授信總約定書（下合稱系爭借款契約書），向伊借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下稱系爭借款），借款期限為109年10月20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止，於110年12月23日簽立增補契約，約定變更到期日為113年10月20日，詎抗告人僅攤還本息至111年11月19日，尚欠64萬2,354元，依授信總約定書第11條約定，視為系爭借款已屆清償期。伊於111年8月起向抗告人及保證人寄發催告書向其催繳，抗告人等均未置理，且伊於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下稱聯徵中心）查詢資料，顯示抗告人及前述保證人已出現催收款、呆帳及授信異常之記錄，渠等有不當擴充信用、浪費財產，致日後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前開釋明如有不足，願供擔保，請准將抗告人之財產於64萬2,354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等語（原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4月25日以112年度司裁全字第817號裁定，准許相對人以20萬元或同面額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105年度甲類第11期債票為抗告人、鄭稚馨供擔保後，得對於抗告人、鄭稚馨所有之財產於64萬2,354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並為附條件免假扣押之宣示，另駁回對黃天健之聲請〈下稱原處分〉。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經原法院駁回其異議〈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至鄭稚馨、黃天健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三、抗告人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伊之監察人係黃慈姣律師，並非鄭稚馨，相對人提出之系爭借款契約書、董事會議事錄等書證均非由伊出具，亦非黃天健作成，係偽造文書，且系爭借款從未經伊之董事會決議，或未經董事會通知監察人列席陳述意見，則系爭借款為無效或對伊不發生效力，況系爭借款契約書屬定型化契約，無審閱期間，且顯失公平，亦屬無效。又相對人侵害伊之個人資料（下稱個資），未經伊同意開啟聯合徵信（下稱聯徵）系統查詢及蒐集伊之個資，乃非法取得之證物。且所查詢之聯徵資料係於111年7月黃天健遇害後，無法進行後續法律行為及須經由法定程序選任新任法定代理人，且因離職員工鄭稚馨侵占所有伊與黃天健之存摺、印章與傳票、法律與工程類文書，並將土地權狀交予犯罪集團之故，伊已提出業務侵占罪及偽造文書罪之告訴，針對犯罪集團違法執行行為，供擔保停止執行，提出債務人異議之訴，亦無對外舉債，無不當擴充信用浪費財產。再者，伊於110年12月前已遷址至桃園市，相對人所謂之催告是寄送至新北市三芝區，並遭「招領逾期」退回，既未合法送達，自不生催告效力，況債務人經催告拒絕給付，僅屬債務不履行狀態，伊無債務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相對人並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且於伊通知董事長黃天健遇害後之治喪期間及偵查中聲請本件假扣押及執行，有違商業上之誠信原則。另本件並無任何人聲請公示送達，原裁定送達不合法等語。並聲明：原裁定廢棄。
四、經查：
　㈠關於假扣押之請求：相對人主張抗告人以當時董事長黃天健及監察人鄭稚馨為連帶保證人，於109年10月14日向其借款100萬元，抗告人僅攤還本息至111年11月19日，尚欠64萬2,354元，依約已屆清償期等情，業據提出保證書、系爭借款契約書、增補契約、放款交易明細表、抗告人之公司變更登記表、抗告人董事會於109年8月31日決議向相對人借款200萬元之董事會議事錄等影本（見112年度司裁全字第817號卷，下稱司裁全字卷，第11至37、73至75頁、本院卷第187頁），以為釋明，堪認相對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已為相當之釋明。抗告人辯稱其未曾向相對人為系爭借款，或系爭借款無效等語，係對相對人聲請假扣押所主張之權利有所爭執，應於本案訴訟尋求解決，尚非保全程序所應審究。至其另就執行法院對其扣押之財產標的及範圍認侵害其權益，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另原裁定對抗告人為公示送達，縱使有不合法之情事（僅係假設），然抗告人已合法提起本件抗告，未影響抗告人之權益，併此敘明。
  ㈡關於假扣押之原因：相對人主張抗告人及前述保證人於112年4月18日已出現催收款、呆帳及授信異常之記錄，有不當擴充信用、浪費財產情事等語，並提出聯徵中心查詢資料為憑（見司裁全字卷第43至71頁）。且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規定，所謂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而抗告人係屬公司組織之法人，並非自然人，抗告人辯稱相對人侵害其個資，違法取得證物即前述聯徵中心查詢資料云云，核屬無據。則前開聯徵中心資料顯示抗告人有積欠多家金融機構貸款債務，該等債務有多筆因未依約還款而遭催收，甚至轉為呆帳，逾期未還總金額達1,451萬8,000元（見司裁全字卷第44至45頁），惟抗告人之資本總額僅800萬元（見司裁全字卷第73頁），堪認抗告人恐無資力清償債務，是相對人就抗告人將來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已為釋明，即使相對人之催告未送達抗告人，亦無影響。雖相對人釋明或有不足，但相對人復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從而，本件假扣押之聲請，應予准許。
五、綜上，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准相對人為抗告人供擔保後，得對於其財產為假扣押，並為附條件免假扣押之諭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對原處分所為之異議，均無不合。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翁儀齡
                              法  官   賴秀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淑貞




.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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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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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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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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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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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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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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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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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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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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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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